
阳山县县城初中七年级新生招生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做好阳山县县城初中七年级新生招生工作，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招生学校
    阳山中学、阳山二中、韩愈中学、黄埔学校、花阳学校。其中阳山中学、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常称为县城中心区域初中。
    二、招生对象
（一）在县城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村小就读，且已完成小学教育的六年级学生。
（二）在外地或本县乡镇就读六年级学生，达到以下条件之一，可向县教育局提交户口本、出生证、房产材料等复印件（各1份，原件用于核对信息）申请县城初中学位：①学生属县城户籍；②法定监护人（或同户口本直系亲属）在县城内拥有合法房产（购房合同或具土地使用证的自建房）；③在县城居住，且符合条件的现役、复员退伍军人或烈士子女；④在县城居住，符合条件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⑤学生属阳城镇中心小学所辖各村委会（城南、雷公坑、畔水、大莲塘、高村、元江、黄竹、车路、石坳、麦冲、暗浪陂）户籍。
    三、生源类别划分
按下表将县一小、县二小、实验小学、碧桂园小学、城北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阳城镇雷公坑小学、花阳学校就读六年级的学生和符合条件的外地或本县乡镇就读六年级学生进行分类。
	生源类别
	需提供材料

	A类
	①具县城户籍适龄儿童少年；②招生学校在职在编教师的子女；③各校规划报备体育特长生。
	户口本、出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B类
	①法定监护人（或同户口本直系亲属）在县城内拥有合法房产（购房合同或具土地使用证的自建房）的适龄儿童少年；②符合条件的现役、复员退伍军人或烈士子女；③符合条件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
	户口本、出生证、房产证（或合法购房合同或房屋土地使用证）、军人证、烈士证等原件和复印件。

	C类
	学生属阳城镇中心小学所辖各村委会（城南、雷公坑、畔水、大莲塘、高村、元江、黄竹、车路、石坳、麦冲、暗浪陂）户籍，且不属于A、B类的适龄儿童少年。
	户口本、出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D类
	县城小学就读六年级，且不属于上述A、B、C类但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创业人员子女，即法定监护人在县城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保（指养老险）1年（最近12个月）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及法定监护人在县城创业并具有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时间年满1周年，且有效期内）。
	户口本、出生证、工商营业执照（注册时间年满1周年，且有效期内）、社保缴费凭证（社保局验证）等原件和复印件。

	E类
	县城小学就读六年级，且不属于上述A、B、C、D类别的其他适龄儿童少年。
	户口本、出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四、工作原则
（一）免试就近入学原则。
黄埔学校六年级学生以外，且在学位允许的情况下，属于上表A、B、C类学生（除C类且属于暗浪陂户籍外）基本安排在县城中心区域初中录取。属于上表D、E类且未被县城中心区域初中录取的学生，由非县城中心区域初中依据学位供给能力，并按D类→E类的顺序依次录取。各初中不能参考小学阶段各类评价性成绩、评语进行选择性招生。
    （二）“大学区”制原则。把县城区域作为一个统一大学区，根据学校布局和资源配置，合理统筹，把县城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村小和符合条件的外地或本县乡镇就读六年级学生按本方案安排到县城初中就读七年级。县城初中不单独划分各校招生服务范围。
 (三）公平公开原则。通过公证处电脑随机派位，实行阳光招生。
五、招生办法
    1.黄埔学校、花阳学校六年级学生可直接升读本校七年级。
2.在县一小、县二小、实验小学、碧桂园小学、城北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阳城镇雷公坑小学就读，且填报花阳学校志愿的，由花阳学校在招生计划数额内直接录取。招生学校在编在职的教师子女可优先填报父母工作学校志愿，并由父母工作的学校直接录取。相关体育特长生按组队需要，优先填报相应学校志愿，并由相应学校直接录取。
3.上表C类学生（除C类且属于暗浪陂户籍外）原则上按历史传统分别由阳山二中、韩愈中学直接录取。
    4.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村小六年级学生（除雷公坑小学六年级学生外）按本方案直接划归阳山二中和韩愈中学录取。
    5.参考学生志愿。除黄埔学校六年级学生外，县城其他小学及符合条件的外地或本县乡镇就读六年级学生，均可填报阳山中学、阳山二中、韩愈中学、花阳学校志愿，且每生仅可填报一所学校。学生志愿不作为志愿学校必须录取的条件，仅作为招生的重要参考。
上表A、B类学生集中填报某一初中志愿时，因该初中学位有限，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的办法，完成该初中的招生录取，超出部分的学生亦通过电脑随机派位至县城中心区域中其他仍有学位的初中（特指A、B类学生在该校的志愿数未达招生计划数的初中）进行录取。
在仍有学位（特指A、B类学生在该校的志愿数未达招生计划数）的情况下，县城中心区域初中优先录取上表A、B、C类学生（除C类且属于暗浪陂户籍外），因此上表D、E类的学生虽填报了县城中心区域初中的志愿，但也会视情况调剂到非县城中心区域学校进行录取。
上表A、B、C类且填报县城中心区域初中志愿的学生和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村小六年级学生（除雷公坑小学六年级学生外）的总数少于县城中心区域初中招生计划总数时，不足部分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从上表D、E类（D类→E类的顺序进行）完成录取。
    6.填报县城中心区域初中志愿的学生，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录取：
    （1）在志愿生中按A类→B类的顺序，并结合电脑随机派位和统筹调剂的办法完成录取。
    （2）如果填报阳山中学志愿的A、B类学生数大大超出该校招生计划数，而填报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志愿的A、B类学生数少于其招生计划数时，则这样录取：
①填报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志愿的A、B类学生，由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分别直接录取。
②阳山中学按以下公式录取：
经招生办法第2条后，设阳山中学剩余学位数占志愿生数（专指填报该校志愿的A、B类学生总数）的比例为n%，则：
录取数=志愿生数×n%
      =（A类志愿生数+B类志愿生数）×n%
      =[（一小A类志愿生数+二小A类志愿生数+┈+雷小A类志愿生数）+（一小B类志愿生数+二小B类志愿生数+┈+雷小B类志愿生数）]×n%
      =一小A类志愿生数×n%+二小A类志愿生数×n%+┈+雷小A类志愿生数×n%+┈一小B类志愿生数×n%+二小B类志愿生数×n%+┈+雷小B类志愿生数×n%
    ③因阳山中学学位不足，填报阳山中学志愿的A、B类学生且未被该校录取的，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录取。
    ④经第①③步及招生办法第2、3、4条后，阳山二中、韩愈中学仍有空位需从填报此二校志愿的D、E类学生录取时，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的办法在此二校志愿的D、E类学生中完成录取。
    （3）阳山二中、韩愈中学出现类似于阳山中学的情况，则同理。阳山中学出现类似于阳山二中、韩愈中学的情况，则同理
    7.上表五类学生中，因学位不足，超出县城中心区域初中招生计划总数的学生数，则通过电脑随机派位或统筹调剂至非县城中心区域学校录取。
【阳山中学招生】
（1） 按招生办法第5、6条派位阳山中学的学生。
（2）阳山中学本校在编在职教师子女可申请直接入读。
（3）男子篮球队8人、定向运动队男女各4人、匹克球队男女各4人。相关体育特长生需由家长申请，再由县教育局德安体卫艺股牵头，统一组织资格认定工作，具体按《 县城“小升初”体育特长生录取方案 》执行，下同。
【韩愈中学招生】
    （1）按招生办法第5、6条派位韩愈中学的学生。
（2） 韩愈中学本校在编在职教师子女可申请直接入读。
（3）男子足球队8人、定向运动队男女各4人。
（4）上表C类且属于城南村、畔水村、大莲塘村户籍的学生由韩愈中学直接录取。
    （5）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的畔水、麻地冲、闪光、坪心4个教学点的六年级学生由韩愈中学直接录取。
【阳山二中招生】
    （1）按招生办法第5、6条派位阳山二中的学生。
（2） 阳山二中本校在编在职教师子女可申请直接入读。
（3） 女子篮球队8人、女子足球队8人、武术队男女各4人。
（4）上表C类且属于雷公坑村、高村村、元江村、黄竹村、车路村、石坳村、麦冲村户籍的学生由阳山二中直接录取。
（5）阳城镇中心小学下辖的高村、元江、黄竹、车路4个教学点的六年级学生由阳山二中直接录取。
【黄埔学校招生】
（1）黄埔学校本校六年级学生直接升上七年级就读。
（2）黄埔学校本校在编在职教师子女可申请直接入读。
【花阳学校招生】
（1）花阳学校本校六年级学生可直接升上七年级就读。
（2）花阳学校本校在编在职教师子女可申请直接入读。
（3）在县一小、县二小、实验小学、碧桂园小学、城北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阳城镇雷公坑小学就读，且志愿申请入读花阳学校七年级的学生，由花阳学校在招生计划数额内直接录取。
（4）按招生办法第7条，统筹调剂至花阳学校七年级录取的学生。
（5）属于暗浪陂村户籍且不属于上表A、B类的学生由花阳学校直接录取。
六、其它事项
（一）县一小、县二小、实验小学、碧桂园小学、城北小学、阳城镇中心小学、阳城镇雷公坑小学、花阳学校就读六年级的学生，已于2026年4月10前向在读小学提交过一次信息材料，如果相关信息材料有需要更新的，最迟于2026年x月x日前向在读小学提出更新，逾期不予受理。
（二）在外地或本县乡镇就读六年级且符合申请县城初中学位条件的学生，可在2026年x月x日前到阳山县教育局基信股（地址：阳山县阳城镇韩愈路28号五楼）提出申请，并准确提供材料，逾期不予受理。原件用于核实信息，复印件用于存档。
（三）电脑派位时间待定，录取学生入校报到时间按录取通知书执行。
（四）为做好社会监督，电脑派位招生现场将邀请公证机构人员、纪检监察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律师代表列席，全程监督。
（五）教育局招生咨询、投诉电话：0763—7801102。
七、附则
（一）本方案有效期3年，执行期间视实际情况可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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